
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暨 

財政稅務系及會計資訊系 

第二屆全國國際租稅實例專題競賽簡章 

一、活動目的：提昇我國大專同學對國際租稅實例案件分析與演示的能力，增進

對國際租稅專案研究的興趣與水準。 

二、主辦單位：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暨財政稅務系及會計資訊系。 

三、協辦單位：財政部賦稅署、中華財政學會、誠遠商務法律事務所、中山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全聯會、台北商大財稅系友會。 

四、參加對象：全國大專院校以上在學學生。 

五、比賽主題及方式： 

（一）比賽主題：最近五年內發生之涉及國際租稅之真實案例或行政法院財

稅裁判。 

（二）比賽方式：全國大專院校以上在學學生，以 1－3人組隊參賽，採兩

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報告書面審查（暫定 106年 10月 20日公布），擇優取

8~10組。 

 第二階段：競賽報告（暫定 106年 10月 27日進行），評定第 1至

3名，並佳作若干名。 

六、比賽時程：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年 10月 13日止。 

（二）收件方式： 

參賽者得將實例報告（PPT簡報格式，含圖表 50頁以內）檔案及報名表，

以 EMAIL 寄至電子郵件信箱：rfemily@ntub.edu.tw，逾期不受理（郵寄者

以郵戳為憑） 

七、評分標準： 

（一）報告案例之重要性 20％ 

（二）報告內容之完整性 40％ 

（三）稅務爭議剖析與解決之道 40％ 

＊評審人員由北商大財政稅務系、會計資訊系專任教師、賦稅署、臺北國稅

局等協辦單位專家學者合計六人擔任。 

八、獎勵方式： 

第一名 8,000元及獎狀一紙；第二名 5,000元及獎狀一紙；第三名 4,000

元及獎狀一紙；佳作三名 3,000元及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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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北地區以外的入圍參賽者，將補助來回出席車資(高鐵自由席)。 

＊如作品未達水準，評審委員得決議部分獎項從缺。 

九、附則： 

（一）參賽者應保證演示作品絕無抄襲他人之違法情事，且無條件授權主辦

單位對所有入選作品與演示過程，進行攝影、錄音、公開展示及發行於本系、

本校所屬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各入選者，不得提出異議。 

（二）參賽相關資料概不退還，主辦單位印製相關資料與後製時，不另支付

稿酬。 

（三）比賽簡章及報名表等，登載於北商大財政稅務系網站（網址: 

http://fintax.ntub.edu.tw/bin/home.php） 

十、聯絡方式： 

聯絡人：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程珮瑜助教（週間下午 2:00~晚間 8：00）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段 321號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 

電話：02-2322-6385 傳真：02-2322-6387 

E-mail: rfemily@ntub.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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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暨財政稅務系及會計資訊系 

第二屆全國國際租稅實例專題競賽 

報名表 

報名資訊 

姓名 
1.    2.    3. 

 
身分證字號 1.     2.    3. 

聯繫電話(代表)  E-MAIL（代表）  

通訊地址（代表）  

報名同意書 

【個人資料使用說明】 

一、同意主辦單位基於辦理本活動之合理關聯範圍內蒐集、處理、傳遞及利用報名參加人員之姓

名、聯絡方式及其他所得扣繳所需等必要個人資料，主辦單位絕不作其他用途使用。 

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參賽者得向主辦單位聯絡窗口，就個人資料請求製給複製本、提供查詢

閱覽、請求補充或更正，以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 

三、參賽者不提供個人資料或請求主辦單位停止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台端得自

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無法進行得獎

處理作業，致影響您的得獎權益。 

四、本次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保存期限為 1年。 

五、參加本活動者授權主辦單位公開公佈得獎人姓名。 

【授權同意書】 

一、同意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對所有入選作品與演示過程，進行攝影、錄音、公開展示及發行於

本系、本校所屬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各入選者，不得提出異議，且不另計版稅及稿費，得

獎者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二、保證參賽作品屬自行創作，並符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若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背著作權

法相關規定之情事，同意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當您填寫、簽署本參賽同意書時，表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參賽同意書所有內容及其

後之變更規定】 

 

報名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未滿 20 歲之參賽者，須由法定代理人簽名，並標註與報名者之關係】======= 

法定代理人簽名 /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日 


